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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党组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

的请示，对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提

供了指引和遵循。

“法典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也不

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对现有的生态

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

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生态环境法典编

纂工作专班具体工作牵头人黄薇说，法

典对现行有效的 30 多部生态环境法

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

性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章制

度、政策措施进行系统性整合、逻辑性

重构。既要破解不同法律之间的“打

架”和空白，又要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等思想理念转化为具体规定。

科学立法贯穿编纂工作的始终。立

法期间，工作专班在北京就重点难点问

题组织召开17次专题座谈会，听取全国

人大代表和中央有关部门、企业和社会

组织、专家学者等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

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按日计罚”

制度的讨论。

是扩大适用范围，简化启动程序，让

执法部门能更灵活、更高效地执法，还是

进一步严格使用程序，尽可能统一执法

标准，确保处罚的严肃性与公信力？

“我们反复权衡，既要让法律‘长牙

齿’，又要确保‘牙齿’咬得准、咬得稳。”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生态

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黄海华说。

最终，法典作出了审慎而明确的平衡：确

认并强化了“按日计罚”的法律地位，明确

了其适用情形，同时，还在该条款中增加

规定“并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违法行为”，避

免出现以罚代管的情形。这既确保了这

项严厉制度在震慑违法行为时“锋芒毕

露”，又通过规范的程序为其套上“剑鞘”，

体现了“过罚相当”的法治原则，实现了惩

罚力度与执法规范之间的平衡。

民主立法的光芒贯穿始终。全国

人大常委会每次审议后，均将草案向社

会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前后 4次公开

征求意见共收到7000多人次提出的2

万多条意见。

“法典内容系统全面，为生态环境保

护立下了‘总规矩’，标志着我国生态环

境治理逻辑实现了从‘分要素、分环节、

分部门’的碎片化管理，向‘全过程、全地

域、全要素’系统治理的历史性转变。”武

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秦

天宝认为，这不仅是法律形式的编纂，更

是生态文明法治理念的升华、价值体系

的重塑和制度范式的系统创新。

以法典之“统”，构建多方合力、
协调统一、系统治理新格局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长期以来，

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

法律群，为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

基本依据。

然而，法律之间的体系性、协同性不

足问题也逐渐显现，不同法律在监管体

制、制度措施上存在交叉、重叠乃至矛盾。

“‘统’是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特点

之一。”秦天宝说，生态环境法典实现了

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的飞跃，构

建起多方合力、协调统一、系统治理的

新格局。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用了“适度法

典化”的模式，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

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

和附则编。其中，污染防治编中特别设

置了“通则分编”，就像从各个单行法中

“提取公因式”，将排污许可、环境监测、

约谈等共性制度提炼，避免以往大气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或矛盾，

让法律执行起来更顺畅、更有力。

法典的“统”，首要体现为监管体制

的协同统一与权责明晰。

法典在总则编确立了“统一监督管

理、分工负责”的体制，明确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统一监测评

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察问责；国务

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

对全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

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统一履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

态的保护与修复职责；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等有关部门和军队生态环境保

护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针对存在的职责交叉领域，如农业

面源污染、河道采砂管理、自然保护地

内建设项目监管等，法典通过设置协调

机制、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条款，致力

于形成监管合力。

“统”，还体现在制度措施的体系化

整合与创新上。

法典明确“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制度”，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三线一单”）的成果法定化、规

范化。“这意味着，未来任何一个区域，

在规划和发展之初，其生态环境的‘底

线’和‘天花板’就是清晰的法律红线。

项目能不能上、能上什么，首先要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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